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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

112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

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13 年 6 月 28 日(五)下午 2 時 

地點：志道樓 6 樓講義堂 

主持人：鄒校長岳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曹偉薇 

出席人員：應到：153人   請假：21 人   實到：124 人   未到：8人(學生代表) 

詳見簽到單，應出席人員： 

校長(1)、單位主管-兼任行政主管(10)、全校專任及兼行政教師(121)、 

職員(5)、家長代表(1)、學生代表(15)。 

壹、頒獎 

一、 頒贈退休同仁紀念品暨心得分享(共 9 位) 

章淑枝老師 會計事務科 

王建岳老師 資料處理科 

林穗岑老師 健康與護理科 

王瑞貞老師 英文科 

陳元春老師 資料處理科 

郭鴻淇老師 英文科 

范錫卿老師 數學科 

盧美璇教官   教官(113/07/09 退休) 

 林美洪女士   工友(113/07/16 退休) 

二、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認輔教師頒發感謝狀及贈書(共 4 位) 

吳宗政老師、邱芳宜老師、洪顗緗老師、方怡君老師。 

三、 113 年度獲選桃園市優質代理教師頒發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獎狀 

張建賢老師、倪芊熙老師 

貳、主席報告 

一、 來到壢商服務已有 1 年，重要行事包含校務評鑑、特教評鑑及 70 週年校

慶，在這個學年度均圓滿完成，感謝行政團隊及全校教職員工合作盡力

完成。 

二、 新的學年度發展重點執行項目: 

(一)科班調整於 113-1 期初校務會議務必決議通過，如同仁們尚有疑

慮，行政團隊會尋求解方，以求達成共識，為 115 學年度招生做好

準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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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行政大樓及崇清村已核准補助經費建置無障礙電梯，以工期控制方

式，將教學不便之影響降至最低。 

(三)113 學年度增設國際交流處編制有主任及組長各 1 名，另教務處增設

試務組。 

(四)專題製作社群包括能源政策、ESG 永續發展、環境保育等面向，綜整

發展學校特色教育相關課程。 

參、家長會報告 

校長、各位主任、老師們大家午安，非常榮幸受邀參加期末校務會議，感謝

鄒校長積極辦學，領導全校教職員工創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，學生能得到很

好的教育學習，最後本人謹代表所有的家長致上感謝之意。 

肆、各處室業務報告(簡報檔、書面資料如附件) 

一、秘書室 

(一)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決議事項追蹤管制情形 

(二)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業務(活動)執行成果 

二、教務處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業務(活動)執行成果 

三、學務處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業務(活動)執行成果 

四、總務處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業務(活動)執行成果 

五、實習處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業務(活動)執行成果 

六、輔導室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業務(活動)執行成果 

七、圖書館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業務(活動)執行成果 

八、進修部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業務(活動)執行成果 

九、人事室報告 

十、會計室報告 

十一、教師會報告 

伍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 修訂本校學生考試請假補行考試規定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

位：教務處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原規定補行考試方式「減少一次定期學習評量成績」和「病假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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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 分登錄」相牴觸，增列補充說明。 

二、 本案已於 112-2-7 行政會報(擴大)討論通過。 

決  議：再行研議、提 113-1 期初校務會議討論通過。 

案由二：修訂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

位：學務處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 113 年 2 月 5 日臺教學(二)字第 1132800520A 號函暨桃

園市教育局 113 年 2 月 7 日桃教學字第 1130012485 號函修正「學校

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辦理。 

二、 本次修訂處均遵照前揭注意事項。 

三、 本案已於 112-2-7 行政會報(擴大)討論通過。 

四、 修正版本請參閱附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三：訂定本校校園安全檢查規定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學務

處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 113 年 2 月 5 日臺教學(二)字第 1132800520A 號函暨桃

園市教育局 113 年 2 月 7 日桃教學字第 1130012485 號函修正「學校

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辦理。 

二、 參照 113 年 2 月 7 日桃教學字第 1130012485 號函附件八「校園安全

檢查規定」範本草案訂定本校規定。 

三、 本案已於 112-2-7 行政會報(擴大)討論通過。 

四、 新訂定規定請參閱附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四：廢止本校校園霸凌防制規定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學務處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 113 年 4 月 17 日臺教學（五）字第 1132801790A 號令及

教育局 113 年 4 月 24 日桃教學字第 1130035762 號函修正「校園霸

凌防制準則」辦理。 

二、 原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十一條略以，...學校應依本準則規定，訂定

校園霸凌防制規定，已刪除；教育部修正說明略以，現行條文第十

一條規定學校應自訂校本校園霸凌防制規定，由於本準則之規定完

整明確，為減輕學校行政負擔，爰予以刪除。 

三、 本處依修正後準則，將組成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，參考原規定訂定

本校校園霸凌防制計畫。 

四、 本案已於 112-2-7 行政會報(擴大)討論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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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五：修訂本校學生改過銷過實施辦法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

學務處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放寬改過銷過僅能與前一學期所犯之錯限制。 

二、 因實施實際需求，並加強學生自我管理意識，增訂完成銷過手續期

限。 

三、 本案已於 112-2-7 行政會報(擴大)討論通過。 

四、 修正版本請參閱附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六：修訂本校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，並更名為本校校

園性別事件防制規定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學務處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款、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及

教育部「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防治

指引」辦理。 

二、 新修訂之性別平等教育法已將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及校長或教

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統稱為「校園性別事件」；

故將本校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更名為本校校園性

別事件防制規定。 

三、 本案已於 113 年 6 月 17 日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委員會審議後，討論通

過。 

四、 修正處如附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七：訂定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暑期行事曆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

單位：總務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行事曆(草案)，已於 112-2-7 次行政會報(擴大)討論通過，詳如

案由附件。 

二、 若遇不可抗力及其他事項之因素，經主辦處室簽請校長核可後，行

事曆日期得變動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八：有關修正本校教師聘書約定要項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人

事室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 為因應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3 日修正發布之「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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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職處理原則」新增第十四點(112 年 2 月 2 日再次修正後已改為第

十六點)：「(第 1 項)學校應就教師申請兼職建立校內審核管理機制

進行實質審核；違反本原則規定之案件，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

其他會議進行審議。(第 2 項)前項違反規定期間所支領之兼職費，

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，並由學校列入聘約規範予以

追繳。」，爰將追繳規定納入本校教師聘書約定要項。 

二、 另因應教育部 113 年 3 月 6 日修正發布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

凌防治準則」及 113 年 4 月 17 日修正發布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，

爰配合修正本校教師聘書約定要項相關條文，詳如案由附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九：有關修正本校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

戒要點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人事室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 為因應勞動部 112 年 8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「性別平等工作法」、113 年 1

月 17 日修正發布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」及衛生福利部 112 年

8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「性騷擾防治法」、113 年 3 月 6 日修正發布之「性

騷擾防治準則」，爰配合修正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要點相關條文，

詳如案由附件。 

二、 本案已於 113 年 6 月 17 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通過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柒、散會(16 時 15 分) 


